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泉教德[2008] 12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举办全市“关爱残疾人，关注残奥会” 

中小学生征文比赛的通知 
 

各县(市、区)教育局、残联、团委、市直中小学校： 

    5 月 18 日，是第十八次法定的 “全国助残日”。根据

泉州市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下发《关于开展第十八次

“全国助残日”活动的通知》精神，为进一步在全社会大力

弘扬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努力形成

尊重、关心、帮助残疾人的良好风尚，市教育局、市残联、

团市委、东南旱报等单位决定联合举办全市“关爱残疾人，

关注残奥会”中小学生征文比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活动目的 

    通过本次征文活动，向社会广泛宣传构建和谐社会从我

做起的重要性，倡导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风尚，激发中小学

生理解、尊重、关心、帮助残疾人，关注残奥会，为残奥添

光彩、做贡献的热情，使广大中小学生受到 “关爱残疾人、

关注残奥会”的主题教育和美的熏陶，促进社会的和谐、文

明、进步。 

    二、征文时间：2008年4月20日——2008年5月20日 

    三、征文对象：全市中小学生（包括特教学校学生） 

四、征文要求：参赛文章围绕“关爱残疾人，关注残奥

会”主题，做到观点鲜明，主题突出，内容真实感人，语言

流畅，感染力强。体裁除诗歌以外各种文体，字数在 800-1000



 

 

字左右；稿件要注明征文题目，所在县（市、区）、学校、

文章作者、指导教师、残疾人作者应注明残疾类别等；用 A4

格式，标题用 2号华文中宋字，正文用 3号仿宋排版，投稿

至泉州德育网“关爱残疾人、关注残奥会”征文信箱。 

五、奖项设置：按小学组、初中组、高中组三个年级组

评选，各设一等奖 12 名、二等奖 20 名、三等奖 40 名、优

秀奖若干名。对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品，指导教师颁发证书。

主办单位将选择部分优秀文章适时在东南旱报刊登。评选活

动经费由市残联协调解决。 

    六、联系方式： 

市教育局德育科  联系人：孔福美  电话：22775227            

市残联宣教部    联系人：林志霞  电话：   

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泉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

共青团泉州市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南早报 

二○○八年四月十日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 征文  通知 

  抄送：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，省残疾人联合会、团省

委。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2008年四月二十一日印发 



 

 

 


